
附件2

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

（共2项）

	序号
	项目编码
	项目名称
	原审批层级和部门
	原设定依据
	处理决定
	备注

	1
	D01001
	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
	自治区发展改革委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
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4〕20号）

《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4年本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53号）
	将此项的审批层级调整为“自治区、设区市、县级发展改革部门”；将设定依据调整为“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4〕20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6年本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72号）、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（2016年国务院令第673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7年本）的通知》（桂政发〔2017〕17号）”。
	

	2
	D01001-1
	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（技术改造类）
	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
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4〕20号）

《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4年本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53号）
	将此项的审批层级调整为“自治区、设区市、县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”；将设定依据调整为“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4〕20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6年本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72号）、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（2016年国务院令第673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7年本）的通知》（桂政发〔2017〕17号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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